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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之勞動部之勞動部之勞動部之「「「「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由於國內企業面臨產業結構調整、追求經營效率及彈性運用人力資源，促

成就業型態的多元發展及非典型僱用型態的興起。據行政院統計，2013 年 5 月

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已有 59 萬人，公部門派遣勞工人數依 2013 年第三

季統計情形有 10,365 人，足見我國勞動派遣之勞務給付樣態業已存在於勞動市

場中1。考量「勞動派遣」涉及「派遣事業單位」、「要派單位」及「派遣勞工」

三方關係，其為「僱用」與「使用」分離的勞動關係，與現行勞動法令係規範雇

主與勞工之權利及義務之傳統勞動關係不同，為明確規範勞動三方關係及完善保

障派遣勞工權益、促進派遣勞工之就業安定，行政院勞動部（前勞委會）於 2014

年 2 月 6 日審查通過《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雖然該草案目前尚在行政院審議

中，但整體而言，未來立法通過派遣勞工保護法後，派遣勞工之勞動權益將獲得

妥善保障，亦使派遣勞動之三方關係臻於明確。故本文將勞動部草案重要內容作

一略述說明，俾供參考。 

 

《《《《派遣勞工保護派遣勞工保護派遣勞工保護派遣勞工保護法法法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以下簡稱派遣勞工法）共五章 32 條，內容涵蓋派遣事業

單位（以下稱派遣單位）、要派單位、派遣勞工三方之權利義務、派遣事業單位

之設立及管理、違反本法規定之罰則等，及除第 24 條自公布後三年施行外，本

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一一一一、、、、相關名詞定義相關名詞定義相關名詞定義相關名詞定義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3 條規定：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1. 勞動派遣勞動派遣勞動派遣勞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單位，接受該要派

單位指揮監督管理，提供勞務之行為。 

2. 派遣事業單位派遣事業單位派遣事業單位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3. 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4. 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5. 要派契約要派契約要派契約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立之契約。 

                                                 
1 2014 年 2 月勞動部送行政院審議版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總說明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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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勞動三方勞動三方勞動三方勞動三方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 

 

 
1. 派遣單位與要派單位間派遣單位與要派單位間派遣單位與要派單位間派遣單位與要派單位間 

� 要派契約要派契約要派契約要派契約-需以書面為之需以書面為之需以書面為之需以書面為之，，，，並記載法定事項並記載法定事項並記載法定事項並記載法定事項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4 條規定： 

要派契約應以書面為之，契約內容應約定下列事項： 

(1) 派遣事業單位之名稱及登記證明字號。 

(2) 派遣勞工人數及從事之工作內容。 

(3) 派遣期間。 

(4) 派遣勞工之工作地點、工作時間、休息及休假。 

(5) 勞務時，對其之指揮監督。 

(6) 派遣勞工之安全衛生。 

(7) 支付派遣勞工所需費用之計算。 

(8) 派遣勞工之申訴方式及處理。 

(9)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2. 派遣單位與派遣勞工間派遣單位與派遣勞工間派遣單位與派遣勞工間派遣單位與派遣勞工間 

� 派遣工作單派遣工作單派遣工作單派遣工作單-記載法定事項並提供予派遣勞工及要派單位記載法定事項並提供予派遣勞工及要派單位記載法定事項並提供予派遣勞工及要派單位記載法定事項並提供予派遣勞工及要派單位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5 條規定： 

派遣事業單位派遣勞工從事派遣工作時，應提供記載下列事項之派

遣工作單予派遣勞工及要派單位： 

(1)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之名稱。 

(2) 派遣事業單位之登記證明字號。 

(3) 派遣期間。 

(4) 工資及其他約定之給與。 

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    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    
要派契約 

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    

僱用僱用僱用僱用    

勞動契約 

指揮監督指揮監督指揮監督指揮監督    

提供勞務提供勞務提供勞務提供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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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地點。 

(6) 工作內容、工作時間、休息及休假。 

(7) 申訴方式及處理。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 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定期勞動契約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6 條規定： 

派遣事業單位應與派遣勞工訂定不定期勞動契約。 

★本條制訂目的在於明確我國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以長僱目的維持僱傭關係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以長僱目的維持僱傭關係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以長僱目的維持僱傭關係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以長僱目的維持僱傭關係

（（（（→亦即禁止亦即禁止亦即禁止亦即禁止「「「「登錄型登錄型登錄型登錄型」」」」派遣派遣派遣派遣2）））），避免派遣事業單位以要派契約期間作為與派

遣勞工訂定定期契約之理由，以規避勞工法令相關終止契約及給付資遣費之責

任，又為兼顧派遣勞工之僱用安定。 

★惟本條惟本條惟本條惟本條未規定派遣單位未規定派遣單位未規定派遣單位未規定派遣單位違法違法違法違法與派遣勞工與派遣勞工與派遣勞工與派遣勞工訂定定期契約將生如何之法律效果訂定定期契約將生如何之法律效果訂定定期契約將生如何之法律效果訂定定期契約將生如何之法律效果。。。。 

 

3. 要派單位與派遣勞工間要派單位與派遣勞工間要派單位與派遣勞工間要派單位與派遣勞工間 

★原則上勞動契約係存在於派遣單位和派遣勞工之間。於下列兩種法定

情形，原勞動契約擬制終止。 

� 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僱用僱用僱用僱用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移轉移轉移轉移轉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7 條，要派單位如於派遣單位派遣其派遣勞

工前，有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則自要派單位受領勞務之時點

起，視為要派單位以不定期契約直接僱用該派遣勞工。又派遣勞工

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於要派單位受領勞務之時點起視為終

止，但派遣勞工得於法定除斥期間內對勞動契約之移轉表示不同意。 

� 派遣勞工之直接僱用請求派遣勞工之直接僱用請求派遣勞工之直接僱用請求派遣勞工之直接僱用請求權權權權、、、、原派遣勞動契約擬制終止原派遣勞動契約擬制終止原派遣勞動契約擬制終止原派遣勞動契約擬制終止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8 條規定： 

派遣勞工於同一要派單位工作滿一年，並繼續為該要派單位提供勞

務者，得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要派單

位未於收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者，該派遣勞工與要

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 

前項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勞動契約成立時，該勞工與原派遣事業單

                                                 
2 實務運作上，依據派遣單位僱用派遣勞工時間長短，區分「經常僱用型經常僱用型經常僱用型經常僱用型」及「登錄型登錄型登錄型登錄型」派遣勞

動兩類，前者係與派遣單位常態維持僱傭關係，後者則須是派遣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要派契約

產生派遣人力需求時，方才有僱傭關係。換言之，登錄型派遣勞工與派遣單位之僱傭關將隨派

遣單位與要派單位間之要派契約屆期而同時終止 
國立空中大學，論我國勞動派遣現況、爭議與因應。

http://studwww.nou.edu.tw/~tainan/writer/d07208.htm。最後造訪日：2014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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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第二項預告

之規定。 

依前項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派遣勞工，不受其與原派遣事業單位所

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拘束。 

 

4. 要派單位責任要派單位責任要派單位責任要派單位責任 

★依勞動契約，派遣勞工之雇主為派遣單位，故應由派遣單位負雇主之

法定責任。惟本法為確立實際指揮監督派遣勞工之派遣單位的責任，

而制定下列規定。 

� 視視視視為為為為雇主雇主雇主雇主-除處罰雇主除處罰雇主除處罰雇主除處罰雇主（（（（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外外外外，，，，主管機關得依相關法規處罰主管機關得依相關法規處罰主管機關得依相關法規處罰主管機關得依相關法規處罰

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 

(1) 適用範圍（《派遣勞工法》第 9 條第 1 項）：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法對於性別歧視、性騷擾防治、哺

乳時間、工作時間調整及就業歧視禁止等事項。 

(2) 適用範圍（同法第 10 條第 1 項）： 

勞動基準法對於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女工等相關保護規範

事項。 

★涉及請假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範涉及請假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範涉及請假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範涉及請假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範，，，，不在第不在第不在第不在第 10 條適用範圍條適用範圍條適用範圍條適用範圍，，，，另訂於另訂於另訂於另訂於

同法第同法第同法第同法第 12 條條條條。。。。係考量將要派單位視同雇主係考量將要派單位視同雇主係考量將要派單位視同雇主係考量將要派單位視同雇主，，，，將致勞工請假程序過於複雜將致勞工請假程序過於複雜將致勞工請假程序過於複雜將致勞工請假程序過於複雜。。。。 

(3) 應許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自僱員工相同地調整工時（同法第 10

條第 3 項）： 

如要派單位已實施彈性工時者，由於要派單位為派遣勞工「使

用上的雇主」，且派遣勞工係與要派單位自僱員工於同一工作場

所提供勞務，故應容許該派遣勞工於要派期間，與要派單位自

僱員工相同地調整工作時間，以避免同一工作場所出現兩種工

作時間制度之情事。 

� 確認派遣單位已依法完備相關法定程序確認派遣單位已依法完備相關法定程序確認派遣單位已依法完備相關法定程序確認派遣單位已依法完備相關法定程序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11 條，要派單位有使派遣勞工「在正常工作

時間以外工作、變更或分配工作時間，或使女性派遣勞工於午後十

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之必要者」，需確認派遣單位已按勞基法

相關規定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前述行為。 

� 工資補充給付責任工資補充給付責任工資補充給付責任工資補充給付責任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14 條規定： 

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該勞工請求仍未給付時，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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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應負給付責任。 

要派單位依前項給付部分，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 

派遣事業單位有第一項情事時，要派單位得扣抵要派契約應付款項。 

� 職業災害補償連帶責任職業災害補償連帶責任職業災害補償連帶責任職業災害補償連帶責任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15 條，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

時，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勞基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5. 差別待遇禁止相關規定差別待遇禁止相關規定差別待遇禁止相關規定差別待遇禁止相關規定 

� 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正職員工應同工同酬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正職員工應同工同酬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正職員工應同工同酬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正職員工應同工同酬 

依據同法第 16 條規定： 

派遣事業單位給付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內之工資，不得低

於要派單位僱用從事相同工作性質、內容及職務勞工之工資。但基

於績效、工作經驗或其他非因派遣勞工身分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

限。 

� 要派單位對派遣單位之資訊提供義務要派單位對派遣單位之資訊提供義務要派單位對派遣單位之資訊提供義務要派單位對派遣單位之資訊提供義務 

為使派遣單位遵守第 16 條之同工同酬原則，故於同法第 17 條規定，

派遣單位得要求要派單位提供其僱用從事相同工作、工作性質或職

務之勞工相關必要資訊，而要派單位負有提供之義務。 

★本條所稱之「相關必要資訊」係指要派單位從事相同工作性質、內容及職務之

自僱勞工工資水準等，相關規範另訂於《派遣勞工法施行細則》。 

� 設施及設備使用權同要派單位自僱員工設施及設備使用權同要派單位自僱員工設施及設備使用權同要派單位自僱員工設施及設備使用權同要派單位自僱員工 

依據同法第 18 條規定： 

要派單位於工作場所內提供勞工使用之設施及設備，不得因派遣勞

工之身分而有差別待遇。 

� 招募資訊招募資訊招募資訊招募資訊之之之之提供及正職人員之錄取不得為歧視提供及正職人員之錄取不得為歧視提供及正職人員之錄取不得為歧視提供及正職人員之錄取不得為歧視 

依據同法第 19 條規定： 

要派單位辦理招募時，應將招募全部內容於派遣勞工工作之場所公

告之。 

要派單位對派遣勞工應徵正職工作時，不得因其身分而有差別待遇。 

� 準用規定準用規定準用規定準用規定 

依據同法第 20 條規定： 

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違反第十六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之認定及其程序，得準用就業服務法就業歧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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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重要規定其他重要規定其他重要規定其他重要規定 

� 要派單位不得拒絕要派單位不得拒絕要派單位不得拒絕要派單位不得拒絕、、、、妨礙或限制依法請假或申請留職停薪妨礙或限制依法請假或申請留職停薪妨礙或限制依法請假或申請留職停薪妨礙或限制依法請假或申請留職停薪（《派遣勞

工法》第 12 條）。 

★至於派遣勞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五條申請留職停薪，因屬勞雇雙方協商事項，

非在本條規範之範圍。 

� 禁止禁止禁止禁止僱用或使用未滿僱用或使用未滿僱用或使用未滿僱用或使用未滿 16 歲之人為派遣員工歲之人為派遣員工歲之人為派遣員工歲之人為派遣員工（同法第 13 條） 

 

★ 以上內容整理如下方表格： 

 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 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 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 

契約關係契約關係契約關係契約關係

及義務及義務及義務及義務 

無 不定期勞動契約§6 

� 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 

� 提供派遣工作單§5 

書面要派契約§4 

� 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 

� 提供派遣工作單§5 

法定責任法定責任法定責任法定責任 � 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 

� 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9 和§10 所定

事項之雇主，違反上述事項依相關法

律之罰則處罰§9, 10 

� 積欠工資補充給付責任§14 

� 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 

� 派遣單位係派遣勞工的

雇主，負有雇主之法定

責任（如性平法、就服

法、勞基法） 

� 要派單位補充給付積欠

工資後，得向派遣單位

求償§14 

� 職業災害補償連帶責任

§15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 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派遣勞工 

� 符合法定要件，得請求要派單位直接

僱用§8 

� 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 

� 如指定特定派遣勞工，僱用關係將移

轉於要派單位和派遣勞工之間§7 

� 不得拒絕、妨礙或限制依法請假或申

請留職停薪§12 

� 禁止僱用或使用未滿 16 歲之人為派

遣員工§13 

� 提供相同設施及設備使用權§18 

� 招募資訊之提供及正職人員之錄取

不得為歧視§19 

� 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派遣單位 

� 禁止僱用或使用未滿 16

歲之人為派遣員工§13 

� 給付工資之同工同酬原

則§16 

� 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要派單位 

� 僱用從事相同工作、工

作性質或職務之勞工之

相關必要資訊提供義務

§17 

 
三三三三、、、、派遣單位之設立及管理派遣單位之設立及管理派遣單位之設立及管理派遣單位之設立及管理 

1. 申請登記設立並定期提報派遣相關資訊申請登記設立並定期提報派遣相關資訊申請登記設立並定期提報派遣相關資訊申請登記設立並定期提報派遣相關資訊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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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事業單位及其分支機構非經向主營業場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

登記，不得為派遣業務。但本法施行前已經營派遣業務者，應於本法施

行後三個月內，依本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派遣事業單位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前，向主管機關提報派遣人數及件

數等相關資料。 

2. 禁止從事禁止從事禁止從事禁止從事派遣業務之派遣業務之派遣業務之派遣業務之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23 條，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不得僱用或

使用醫事、保全、航空、漁業（漁船船員以外之船員、遊艇駕駛、動力

小船駕駛及助手）、大眾運輸行車及駕駛、採礦人員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工作者為派遣勞工。 

3. 派遣勞工僱用比例限制派遣勞工僱用比例限制派遣勞工僱用比例限制派遣勞工僱用比例限制 

依據《派遣勞工法》第 24 條規定： 

要派單位運用派遣勞工總人數不得逾其僱用總人數百分之三。 

要派單位應將使用派遣勞工之人數、期間及工作內容，於工作場所公告

之。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針對派遣勞動三方之權利義務、派遣單位和要派單位之管理

等訂定明確規範，草案中規定派遣勞工得直接請求要派單位僱用且原則上與正職

員工同工同酬、要派單位派遣勞工的僱用比例上限及於法定情形其責任視同雇

主，亦負面表列禁止從事派遣工作之人員等事項，若未來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通

過立法，可預期將有效改善派遣勞工之勞動權益。惟就草案第 8 條派遣勞工工作

滿 1 年後請求轉正職，要派單位仍有任意拒絕權，或有實質上難以落實保障派遣

勞工直接僱用請求權之疑慮；草案第 24 條派遣勞工的僱用比例上限應否為百分

之三、應否有除外之彈性規定；本立法草案無助於減少長期任職相同要派單位之

相同職務卻不斷轉換派遣公司（換約）的「假派遣」勞工，其年資計算衍生之相

關權益問題（如特別休假、資遣費等）等內容皆尚待凝聚各界共識． 


